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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李應元等26人提案
委員王育敏等24人提案
委員楊玉欣等25人提案
委員呂玉玲等18人提案
現 行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行 法 說 明 

（修正通過） 
第四十八條之一 本國雇主於第

一次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

工作或家庭幫傭前，應參加主管

機關或其委託非營利組織辦理

之聘前講習，並於申請許可時檢

附已參加講習之證明文件。 
前項講習之對象、內容、實

施方式、受委託辦理之資格、條

件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呂玉玲等 18 人提案： 
第四十八條之一 本國雇主於第

一次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

工作或家庭幫傭前，應參加由主

管機關或受委託之非營利組織

主辦之聘前講習，並於申請許可

時檢附已參加講習之證明文件。

前項聘前講習之內容、參加

方式、其他事項與委託辦理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呂玉玲等 18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新加坡政府規定首次僱外傭之

雇主需於提出外傭申請前，參加

一場為時三小時之雇主指導會

，目的在於瞭解僱用外傭相關資

訊。 
三、我國雇主與家庭外勞間屢有聘

僱上之糾紛，甚至發生雇主施暴

、虐待外勞等事件。此部分肇因

於勞雇雙方在文化、宗教與生活

習慣等有相當之差異，雇主可能

毫無與外籍人士相處之經驗，加

上語言隔閡，因而產生衝突。 
四、增訂首次僱用外籍看護工或外

籍幫傭之我國家庭，提出申請前

，需參加主管機關舉辦之「聘前

講習」，將可讓雇主有充分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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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與心理準備，清楚家庭未來將

面對之狀況、相關法令之規定，

以及可資運用之政府資源，以減

少可能之違法行為。 
審查會： 
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條文，照委員

呂玉玲等 18 人提案及委員徐少萍

等 4 人所提修正動議將條文修正為

：「本國雇主於第一次聘僱外國人

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前

，應參加主管機關或其委託非營利

組織辦理之聘前講習，並於申請許

可時檢附已參加講習之證明文件。 
前項講習之對象、內容、實施方式

、受委託辦理之資格、條件及其他

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修正通過）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

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可

期間最長為三年，期滿有繼續聘

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

委員楊玉欣等 25 人提案：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

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可

期間最長為三年，期滿有繼續聘

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

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可

期間最長為三年，期滿有繼續聘

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

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委員楊玉欣等 25 人提案： 
一、刪除第四項但書強制出國一日

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之規定。 
二、第五十二條第四項但書強制出

國之規定，係於民國（下同）91
年 01 月 21 日所增設，其後文字

迭經調整，惟其立法理由皆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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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年。

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請

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行政院以

命令定之。但屬重大工程者，其

展延期間，最長以六個月為限。 
前項每年得引進總人數，依

外籍勞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

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勞工、

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

可期間無違反法令規定情事而

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許可期間

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不合格

經返國治療再檢查合格者，得再

入國工作。但從事第四十六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

之外國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

作期間，累計不得逾十二年，且

不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

定。 

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年。

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請

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行政院以

命令定之。但屬重大工程者，其

展延期間，最長以六個月為限。

前項每年得引進總人數，依

外籍勞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

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勞工、

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

可期間無違反法令規定情事而

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許可期間

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不合格

經返國治療再檢查合格者，得再

入國工作。但其在中華民國境內

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十二年。

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年。

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請

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行政院以

命令定之。但屬重大工程者，其

展延期間，最長以六個月為限。

前項每年得引進總人數，依

外籍勞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

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勞工、

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

可期間無違反法令規定情事而

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許可期間

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不合格

經返國治療再檢查合格者，得再

入國工作。但從事第四十六條第

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

之外國人，應出國一日後始得再

入國工作，且其在中華民國境內

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十二年。

止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

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有變相移民之可能。然查，入出

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於 96 年

12 月 26 日修正，於第一項增設

但書「但經中央勞工主管機關許

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工作之原因許可居留者，在我國

居留（住）之期間，不予計入」

，此舉已足讓上揭就業服務法第

五十二條第四項但書強制出國

一日之規定失所附麗，防止變相

移民之立法目的既已消滅，系爭

規定自當予以刪除。 
三、再者，強制出國之規定除了加

重外籍勞工不必要的經濟負擔

外，更重要的是在其強制出國期

間，將產生失能者照護上之空窗

期，嚴重危及失能者的身體健康

，連帶造成家庭成員生活上沉重

的負擔。 
審查會： 
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照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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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欣等 25 人提案及委員楊玉欣

等 4 人所提修正動議將條文修正為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

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年

，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

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許

可期間最長為三年。有重大特殊情

形者，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及

期間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但屬重

大工程者，其展延期間，最長以六

個月為限。 
前項每年得引進總人數，依外籍勞

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

邀集相關機關、勞工、雇主、學者

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

無違反法令規定情事而因聘僱關

係終止、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出國或

因健康檢查不合格經返國治療再

檢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但從

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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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其在中華

民國境內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十

二年，且不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規定。」 

（修正通過） 
第五十五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

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

第十款規定之工作，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設置之就業安定基金專

戶繳納就業安定費，作為加強辦

理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勞工

福祉及處理有關外國人聘僱管

理事務之用。 
前項就業安定費之數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考量國家經濟發

展、勞動供需及相關勞動條件，

並依其行業別及工作性質會商

相關機關定之。 
雇主或被看護者符合社會

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領取生活補助費，或依老人福

利法領取中低收入生活津貼者

，其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

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提案： 
第五十五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

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

第十款規定之工作，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設置之就業安定基金專

戶繳納就業安定費，作為加強辦

理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勞工

福祉及處理有關外國人聘僱管

理事務之用。 
前項就業安定費之數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考量國家經濟發

展、勞動供需及相關勞動條件，

並依其行業別及工作性質會商

相關機關定之。 
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聘僱外國

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免繳納就

業安定費。 
第一項受聘僱之外國人有

連續曠職三日失去聯繫或聘僱

第五十五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

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

第十款規定之工作，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設置之就業安定基金專

戶繳納就業安定費，作為加強辦

理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勞工

福祉及處理有關外國人聘僱管

理事務之用。 
前項就業安定費之數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考量國家經濟發

展、勞動供需及相關勞動條件，

並依其行業別及工作性質會商

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受聘僱之外國人有

連續曠職三日失去聯繫或聘僱

關係終止之情事，經雇主依規定

通知而廢止聘僱許可者，雇主無

須再繳納就業安定費。 
雇主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就

業安定費者，得寬限三十日；於

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提案： 
一、根據勞委會統計，截至 102 年

4 月底止申請外籍看護工之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約 2,373 戶，

惟渠等家戶生活困難，家中如有

須受照護成員，將不利其家計之

維持，甚至阻礙其他成員外出謀

職之機會，而有聘僱看護之需要

。 
二、依據勞委會公布之就業安定費

數額表，聘僱外籍看護工之低收

入戶，每月須繳納 600 元就業安

定費，中低收入戶每月則須繳納

1,200 元。按收取就業安定費之

目的，係為避免雇主為節省成本

而僱用外國籍勞工，惟就業安定

費用之徵收，恐排擠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可支用之生活費用

，並加重渠等家庭之經濟負荷。 
三、爰增訂第三項，凡符合社會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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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家庭看護

工作，免繳納第一項之就業安定

費。 
第一項受聘僱之外國人有

連續曠職三日失去聯繫或聘僱

關係終止之情事，經雇主依規定

通知而廢止聘僱許可者，雇主無

須再繳納就業安定費。 
雇主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就

業安定費者，得寬限三十日；於

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

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每

逾一日加徵其未繳就業安定費

百分之零點三滯納金。但以其未

繳之就業安定費百分之三十為

限。 
加徵前項滯納金三十日後

，雇主仍未繳納者，由中央主管

機關就其未繳納之就業安定費

及滯納金移送強制執行，並得廢

止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主管機關並應定期上網公

告基金運用之情形及相關會議

紀錄。 

關係終止之情事，經雇主依規定

通知而廢止聘僱許可者，雇主無

須再繳納就業安定費。 
雇主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就

業安定費者，得寬限三十日；於

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

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每

逾一日加徵其未繳就業安定費

百分之零點三滯納金。但以其未

繳之就業安定費百分之三十為

限。 
加徵前項滯納金三十日後

，雇主仍未繳納者，由中央主管

機關就其未繳納之就業安定費

及滯納金移送強制執行，並得廢

止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主管機關並應定期上網公

告基金運用之情形及相關會議

紀錄。 
委員李應元等 26 人提案： 
第五十五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

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

第十款規定之工作，應向中央主

管機關設置之就業安定基金專

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

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每

逾一日加徵其未繳就業安定費

百分之零點三滯納金。但以其未

繳之就業安定費百分之三十為

限。 
加徵前項滯納金三十日後

，雇主仍未繳納者，由中央主管

機關就其未繳納之就業安定費

及滯納金移送強制執行，並得廢

止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主管機關並應定期上網公

告基金運用之情形及相關會議

紀錄。 

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於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

護工作時，免繳納就業安定費，

以減輕渠等家庭之經濟負擔。 
四、現行條文第三項至第五項項次

，依序遞移為第四項至第六項。 
委員李應元等 26 人提案： 
一、長照財源困難，民眾長照需求

被壓抑儘管國內人口快速老化

，有長照需求的人口也急速增加

，但由於政府財政困難，使得政

府每年編列的長照預算不增反

減。如 98 會計年度長照相關預

算為 28 億元，但在 100 年卻編

列不到 21 億元。由於預算編列

嚴重不足，因此都仰賴第二預備

金來應急。如 99 年度動用 7,400
萬第二預備金，100 年度動用約

3.8 億元，101 年度也預計高達 5
億元。因此撥款作業延宕數個月

，積欠長照業者的情事，也時有

所聞。這也就是目前長照計畫服

務需求的人數高達 27 萬人，但

接受長照服務人數只有 2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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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繳納就業安定費，作為加強辦

理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勞工

福祉、長期照顧及處理有關外國

人聘僱管理事務之用。 
前項就業安定費之數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考量國家經濟發

展、勞動供需及相關勞動條件，

並依其行業別及工作性質會商

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受聘僱之外國人有

連續曠職三日失去聯繫或聘僱

關係終止之情事，經雇主依規定

通知而廢止聘僱許可者，雇主無

須再繳納就業安定費。 
雇主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就

業安定費者，得寬限三十日；於

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

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每

逾一日加徵其未繳就業安定費

百分之零點三滯納金。但以其未

繳之就業安定費百分之三十為

限。 
加徵前項滯納金三十日後

，雇主仍未繳納者，由中央主管

8,000 人，民眾長照需求被壓抑

的原因。 
二、社福外籍勞工快速成長，影響

國內長照體系的建立民國 86 年

時，外籍看護人數只有 2.6 萬人

，但隨著人口老化，以及國內長

照體系的不足，外籍看護人數快

速成長。截至 101 年 6 月，已成

長到 19.96 萬人。這除了衍生許

多人道與勞動人權問題外，也造

成國人對外及看護的依賴，進而

減緩國內長照體系建立的步伐。 
三、社福外勞之就業安定費，應供

辦理長照使用依就業服務法第

五十五條規定，聘僱各種外籍勞

工必須繳交不等的就業安定基

金。其立法理由是引進外籍勞工

，對本國勞工的就業會造成某種

程度的衝擊，所以必須收取就業

安定基金，並用於促進就業等項

目，以減緩此衝擊。由於立法當

初是以引進產業外勞為主，因此

就業安定基金便規定用於「加強

辦理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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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行 法 說 明 

機關就其未繳納之就業安定費

及滯納金移送強制執行，並得廢

止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主管機關並應定期上網公

告基金運用之情形及相關會議

紀錄。 

工福祉及處理有關外國人聘僱

管理事務之用」。 
四、但今日外籍看護之人數已經超

過產業外勞，且其對國內長照體

系之衝擊，應更值得我們重視。

因此社福外勞之就業安定費，應

回饋於長照體系的建立。目前引

進每位外籍看護，每月需繳交 2
千元的就業安定基金，故每年社

福外勞貢獻的就業安定基金收

入合計約 40 餘億元。這筆基金

若能運用於長照體系，將發揮顯

著的功能。 
審查會： 
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照委員

李應元等 26 人、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提案及委員王育敏等 5 人所提修

正動議將條文修正為：「雇主聘僱

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應向中

央主管機關設置之就業安定基金

專戶繳納就業安定費，作為加強辦

理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勞工福

祉及處理有關外國人聘僱管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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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行 法 說 明 

務之用。 
前項就業安定費之數額，由中央主

管機關考量國家經濟發展、勞動供

需及相關勞動條件，並依其行業別

及工作性質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雇主或被看護者符合社會救助法

規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領取生活

補助費，或依老人福利法領取中低

收入生活津貼者，其聘僱外國人從

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

之家庭看護工作，免繳納第一項之

就業安定費。 
第一項受聘僱之外國人有連續曠

職三日失去聯繫或聘僱關係終止

之情事，經雇主依規定通知而廢止

聘僱許可者，雇主無須再繳納就業

安定費。 
雇主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就業安定

費者，得寬限三十日；於寬限期滿

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

至完納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

未繳就業安定費百分之零點三滯

納金。但以其未繳之就業安定費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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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行 法 說 明 

分之三十為限。 
加徵前項滯納金三十日後，雇主仍

未繳納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就其未

繳納之就業安定費及滯納金移送

強制執行，並得廢止其聘僱許可之

一部或全部。 
主管機關並應定期上網公告基金

運用之情形及相關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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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一)本院社會福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李應元

等 26 人、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分別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

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玉欣等 25 人擬具「就業服

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呂玉玲等 18 人擬

具「就業服務法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二)本院社會福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楊玉欣

等 25 人、委員江惠貞等 19 人及委員蔣乃辛等 24 人分別

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以上二

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8 會期第 1 次會議併案討論決議：協商後再行處理。爰

於本次會議繼續討論。） 

主席：本案經第 8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議，協商後再行處理。現已完成協商，宣讀協商結論。 

立法院黨團協商結論 

法案名稱：併案審查 

(一)本院委員李應元等 26 人、委員王育敏等 24 人分別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

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楊玉欣等 25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呂玉玲等 18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條文

草案」等 4 案 

(二)委員楊玉欣等 25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惠

貞等 19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乃辛等 24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3 案 

協商時間：104 年 9 月 18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20 分 

協商地點：立法院議場主席辦公室 

協商結論： 

壹、通過條文 

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如下：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

，許可期間最長為三年，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

長為三年。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行政院以命令

定之。但屬重大工程者，其展延期間，最長以六個月為限。 

前項每年得引進總人數，依外籍勞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

關機關、勞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無違反法令規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聘

僱許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不合格經返國治療再檢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

作。但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應出國一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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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再入國工作，且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十二年。 

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且經專業訓練或

自力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十四年。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貳、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主 持 人 ：王金平 

協商代表：江惠貞  趙天麟  劉建國  吳育仁  廖國

棟  楊玉欣  賴士葆  林德福  李貴敏  

蘇清泉  李桐豪  鄭汝芬  賴振昌  葉

津鈴  林鴻池  徐少萍  蔡其昌  王育

敏  陳亭妃  柯建銘 

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現行條文與朝野協商條文對照表 

現 行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說 明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

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

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

為三年，期滿有繼續聘僱

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

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

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

間最長為三年。有重大特

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請展

延，其情形及期間由行政

院以命令定之。但屬重大

工程者，其展延期間，最

長以六個月為限。 
前項每年得引進總人

數，依外籍勞工聘僱警戒

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

集相關機關、勞工、雇主

、學者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

僱許可期間無違法法令規

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

、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出國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

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

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

為三年，期滿有繼續聘僱

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

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

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

間最長為三年。有重大特

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請展

延，其情形及期間由行政

院以命令定之。但屬重大

工程者，其展延期間，最

長以六個月為限。 
前項每年得引進總人

數，依外籍勞工聘僱警戒

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

集相關機關、勞工、雇主

、學者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

僱許可期間無違反法令規

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

、聘僱許可期間屆滿出國

為穩定勞雇關係、節省雇主

訓練成本及避免照顧之空

窗期，並留用優秀之外籍家

庭看護工，爰增定第五項、

第六項規定，明定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

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

之外國人，其具備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之語言能力、工作

技能、學歷及特殊之優良工

作表現等資格條件者，得不

受第四項但書規定工作期

間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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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行 條 文 修 正 條 文 說 明

或因健康檢查不合格經返

國治療再檢查合格者，得

再入國工作。但從事第四

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應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

工作，且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

十二年。 

或因健康檢查不合格經返

國治療再檢查合格者，得

再入國工作。但從事第四

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應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

工作，且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

十二年。 
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

項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

作之外國人，且經專業訓

練或自力學習，而有特殊

表現，符合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其

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

累計不得逾十四年。 
前項資格、條件、認

定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論有無異議？（無）無異議，通過。本案進行逐條

討論時，逕依協商結論處理。 

現在進行逐條討論，宣讀第四十八條之一。 

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讀） 

第四十八條之一  本國雇主於第一次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前，應參加

主管機關或其委託非營利組織辦理之聘前講習，並於申請許可時檢附已參加

講習之證明文件。 

前項講習之對象、內容、實施方式、受委託辦理之資格、條件及其他應

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讀第五十二條協商條文。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

，許可期間最長為三年，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

長為三年。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行政院以命令

定之。但屬重大工程者，其展延期間，最長以六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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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每年得引進總人數，依外籍勞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

關機關、勞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無違反法令規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聘

僱許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不合格經返國治療再檢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

作。但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應出國一日後

始得再入國工作，且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十二年。 

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且經專業訓練或

自力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工作期間累計不得逾十四年。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五十二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讀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五條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應向中

央主管機關設置之就業安定基金專戶繳納就業安定費，作為加強辦理有關促進國

民就業、提升勞工福祉及處理有關外國人聘僱管理事務之用。 

前項就業安定費之數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考量國家經濟發展、勞動供需及相

關勞動條件，並依其行業別及工作性質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雇主或被看護者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依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領取生活補助費，或依老人福利法領取中低收入生活津貼者，其聘

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家庭看護工作，免繳納第一項之就

業安定費。 

第一項受聘僱之外國人有連續曠職三日失去聯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經

雇主依規定通知而廢止聘僱許可者，雇主無須再繳納就業安定費。 

雇主未依規定期限繳納就業安定費者，得寬限三十日；於寬限期滿仍未繳納

者，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未繳就業安定費百分

之零點三滯納金。但以其未繳之就業安定費百分之三十為限。 

加徵前項滯納金三十日後，雇主仍未繳納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就其未繳納之

就業安定費及滯納金移送強制執行，並得廢止其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主管機關並應定期上網公告基金運用之情形及相關會議紀錄。 

主席：第五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讀，現在繼續進行三讀，請問院會，有無異議？（無）無異議，現在

繼續進行三讀。宣讀。 

增訂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之一；並修正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五條條

文（三讀） 
─與經過二讀內容同，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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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三讀條文已宣讀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見。 

本案決議：「就業服務法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條文；並將第五十二條及第五十五條條文

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異議？（無）無異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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